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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沪质技监标【2017】454 号）要求实施。 

本次标准修订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建设结构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国家电光源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上海）、上海市广告协会、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中认尚动（上海）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二、背景情况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于 2015 年修订完成并批准实施以来，对

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规划建设、维护管理起到了规范作用。 

2017 年 8 月，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委员会向市绿化市容局发来《关于启动

上海市强制性地方标准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工作的函》，本规范属于国务院《强制性标准整合

精简结论清单》中需要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同时，2021 年 4 月和 2021 年 12 月，GB 55013-

2021《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CJJ/T149-2021《城市户外广告和广告设施技术标准》相继

发布，需在遵循国标、行标的基础上对本规范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2017 年 11 月，本次标准修订工作正式开题。本次标准修订主要技术工作： 

1、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要求，对本规范中的强制性

条款进行修订，全部改为推荐性条款。 

2、对标国家、本市公布实施的各类规范和标准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上海市户外

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修编）》等有关新要求，对设计、施工安装、验收、维护和检测等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调整。 

3、结合实际管理要求，对有关市容景观、安全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和细化，进一步提升了

本规范的可操作性。 

4、结合本市正在开展的光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户外广告设施亮度和照度要求，并对电

子显示装置的规范使用提出了具体规定。 

三、编制原则 

1、制定标准所遵循的原则 

（1）通用性 

编制组经认真调研、分析，修订标准时在总结了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

术规范》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和管理现状实际，注意所涉

及的技术内容是否普遍可达。如删除了大型高立柱广告设施和建筑屋顶户外广告设施的相关



 2

规定，增加了立体造型、倚墙设置、电子显示装置、全息立体式等户外广告设施以及玻璃幕

墙上广告设置规定，就是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及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使更具有普适性。 

（2）先进性 

参考了国内其他行业最新相关标准和行业领先的产品或领先技术，了解国内对于户外广

告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并吸收纳入本标准。如增加了立体造型、电子显示装置、全息立体式

等采用了新形式、新技术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定。针对光污染的防治，对户外广告照明进

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相关规定。 

（3）一致性 

修订过程中注意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

GB 55013-2021《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CJJ/T 149-2021《城市户外广告和广告设施技术标

准》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协调，并注意与现有建筑、结构、防火、材料、照明等相关标

准在内容上的错位补充和引用关系，避免与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 

（4）可行性 

在总结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广泛收集生

产厂家、运营单位及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意见，作为标准编制的实践依据。如删除了候车亭

广告牌单面面积不得大于 2.5 ㎡以及依附建筑的电子显示屏总面积不得大于 300 ㎡等一些实

际工作中难以实施规定。 

2、制定标准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GB/T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标准化工作指南》《标准编写规则》《上海市标准化条例》《上海市地方标

准管理办法》等标准规范的要求编写。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以及现行上海市地方

标准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的使用情况。 

3、与现有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 

据查询，本次修订的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 GB 55013-2021《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

现行行业标准 CJJ/T149-2021《城市户外广告和广告设施技术标准》和现行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相比，在技术管理的内容上更加具体和详实，

更具有针对性，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四、起草过程 

1、项目开题阶段 

2017 年 11 月 13 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持召开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

修订项目开题会。会议听取了编制单位对编制大纲和前期工作的相关介绍，各编制单位对标

准编制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专家对标准名称、分类、主要内容、工作计划与进

度、编制团队合理性及任务分工等进行了深入、细致、认真的讨论，要求编制组在编写过程

中努力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操作性，在技术指标方面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 

2、初稿编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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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承担该项目编制任务以来，认真对照相关标准规范编制要求，通过认真调研、

反复推敲，努力追求实现较好的编制成果。同时编制组走访了相关部门，请教了有关专家。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其他相关标准，努力做到合理借鉴、大胆创新、结合实际、切中要点。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标准起草人员与市绿化市容局管理人员多次对初稿进行讨论。

2018 年 5 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修订稿初稿。 

3、征求意见阶段 

编制组汇总了参编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在完成初稿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参编单位的工程

技术人员，对照本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和国家、行业相关规范的规定，结合本市户外广告行

业的特点，对标准的初稿逐条进行了讨论和论证，反复推敲修改。 

2018年8月-2021年6月，主编单位组织开展了两轮意见征求和讨论。第一轮于2018年8月- 

12月，分别于2018年8月赴黄浦区淮海社区与当地居民座谈，公开征求居民意见；2018年10月，

通过市绿化市容局官网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同时通过发函书面征求市、区管理部门和行业单

位意见（包括规划、市场监督、住建、环保、交通、气象、交警、区绿化市容局、广告公司

等）；2018年12月，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包括市绿化市容、规划、市场监督以及浦东新区景观

署、市户外广告协会等单位专家。第二轮于2019年6月-2021年7月，编制组组织召开了十几次

讨论会，反复修改完善，并于2021年7月召开了征求意见稿专家讨论会，并按照专家意见修改

完善。为进一步补充完善本规范的修订，编制组还于2020年开展了有关显示屏与居住建筑居

室窗户的距离限值、玻璃幕墙贴膜广告设置要求的两个专题研究。通过到检测单位、广告公

司和生产厂家进行走访、调研，以及开展现场测定和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并纳入

本规范修订稿中。 

本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于2023年1月4日至2月3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征询意见。 

标准文本主要内容并无重大分歧意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通过会议研讨、书面意见征

询、预审征求意见，编制组及时对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处理汇总

表。收到意见共计34条，其中采纳21条、部分采纳4条、不采纳9条。讨论采纳及部分采纳的

意见及时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于2023年2月形成了送审稿。 

4、审查及修改报批阶段 

2023年3月22日，召开标准审查会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编制组按照审查会专家意见进行

修改；同时，针对电气和防雷部分条款内容，于4月13日与相关专家和参编人员进行了专题讨

论，并同步修改，现形成标准报批稿。 

五、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1、调整户外广告设施的类型及定义 

针对户外广告设施多样化发展现状，结合管理需求，增加了大型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

告照明、电子显示装置、动态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旗帜式户外广告设施等术语。 

2、结合户外广告规划修编调整相关内容 

结合《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修编内容，理清了本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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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界线和衔接，删除了大型高立柱广告设施和建筑屋顶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定，

增加了立体造型、电子显示装置、全息立体式等户外广告设施以及玻璃幕墙上广告设置规定，

便于实际操作。 

3、开展贴膜广告安全技术要求专题研究 

联合相关管理部门、协会及企业开展了玻璃幕墙贴膜广告设置要求的专题研究，进行了

贴膜广告背胶材料安全性研究和测试，明确规定了玻璃幕墙贴膜广告的设置年限不应超过 1

年、隐框玻璃幕墙不得设置贴膜广告、贴膜广告上刊和下刊工艺以及贴膜背胶材料性能等安

全技术要求，详见附件 1。 

4、扩充户外广告设施照明规定并单独成节 

为贯彻《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有关防治“光污染”要求，依据 GB/T35626《室外照明

干扰光限制规范》、GB/T 36101《LED 显示屏干扰光评价要求》、JGJ/T163《城市夜景照明设

计规范》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重点从防止户外广告照明对居民和交通的影响进

行规定，主要包括：明确了本市户外广告设施照明的环境亮度分区划分，规定了户外广告设

施牌面（屏面）平均亮度的限值、住宅居室窗户外表面的垂直照度的限值以及不同面积电子

显示屏距离住宅建筑居室窗户距离的限值等要求。 

5、开展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设施与住宅居室窗户最小距离的专题研究 

为了方便实际工作中对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设施设置的管控，避免和减少其照明对居民

的影响，经与国家电光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上海）协作，通过多次实地检测和反复专题论

证，提出了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设施与居住建筑、医院住院部、养老院、寄宿制学校等各类

居室窗户的最小距离，并将研究成果纳入本规范，详见附件 2。 

6、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定进行调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实际经验和管理要求，针对安全和市容景观方面，调整

了禁止设置、设置位置及尺度等部分条款内容。一是按照遵循上位标准、便于操作和解决新

问题的原则调整部分禁止设置规定条款，有的更严格，有的更细化，有的进行了新增，如根

据 CJJ/T149，将原标准规定的在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 10 m 范围内以及在人行天桥落地

扶梯、过街地道、过江隧道、城市道路和公路管理口（含收费口）、高架道路落地匝道和轨道

交通站点等人和车流出入口 5m 范围内禁设广告的规定改为“10m”；细化道路上户外广告禁

设规定；增加了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禁设规定，玻璃幕墙贴膜广告有条件禁设规定，以

及屋顶广告和高立柱广告禁设规定等。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及《规划》，对候车亭、电话亭广告

大小有调整，有的较原标准放松、有的收紧；增加了灯杆电杆广告、电子走字屏广告规定；

因实际操作不可行，删除了依附建筑的电子显示屏广告大小规定，而着重从避免和减少产生

光污染角度对其亮度、照度进行了规定等。 

7、对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施工安装、验收、维护和检测等内容进行了调整 

主要根据原标准实施情况，对原标准中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施工安装、验收、维护和检

测等内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一是根据相关文件和标准编制原则，删除了户外广告施工资质

和监理等方面的规定。二是为加强设施安全性同时能对操作更具有指导性，增加、细化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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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条款：如增加了广告设施结构的金属构件截面规格、壁厚及构造，广告设施固定及与建构

筑物的连接，配电系统接地型式、照明分支线路电流及线芯截面积，静电粉末喷涂、吊篮施

工作业、外挑悬挂脚手架（或悬挂构架）吊装施工，配电线缆连接、敷设等规定；细化了化

学锚栓的施工要求；明确需要进行检测评估的户外广告所附属的建筑物类型；补充列举了发

生灾害性天气时应采取具体安全防范措施等。三是针对原标准实施情况，调整了相关规定，

如针对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户外广告提出除了可拆除，也可保留、整改（原标准规定只能拆

除）；回填土压实系数从 0.9 提高到 0.94 等。四是与新颁布的 DB31/T 1289《户外广告和招牌

设施安全检测要求》相衔接，简化了原标准中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检测的分项和综合评定等级

划分和评定要求，并将原标准附录 B 中的分项评定内容纳入正文，删除“附录 B 户外广告设

施安全检测的评定”。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规范》是在 2015 年批准发布的地方标准 DB31/283-201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

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管理经验及相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对户外广告的设置、设计、施

工和验收、维护和检测等内容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提升了《规范》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可操

作性。 

本《规范》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上

海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城市容貌规范》等法规标准，结合相关标准，从公共安全、

社会生产和市民生活、市容市貌等方面提出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体要求、禁设规定；从维

护市容景观的角度对不同类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体量、尺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从保

护城市夜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户外广告设施的照明亮度以及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朝向住宅居室

窗户的距离等具体要求；着重从安全角度，对设施结构材料、面板及围护材料、连接材料、

电器件及照明灯具性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户外广告设施设计工作年限、结构及构造、

电气及防雷等的设计进行了规定；对户外广告设施施工安装和验收时的基本要求、结构施工、

电气及防雷施工、验收内容及资料等进行了规定；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后，维护保养、日常

检查和安全检测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日常检查项目、频次和要求，安全检测内容、

要求、评定依据、评定要求及等级划分，安全检测机构能力要求，以及资料管理的相关要求。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 

八、标准实施建议 

为使标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建设和管理工作，建议如下： 

一是对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的宣传贯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

宣传培训，特别是市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行业条线的培训，使标准的实施真正落到

实处。 

二是对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定期的成效

评价，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对地方标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相关配套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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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梳理、更新和协调，加快建立健全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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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玻璃幕墙贴膜广告设置要求的说明 

为了依据原《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DB31/T283-2015 中对于玻璃幕墙

部位的户外广告设置中禁止设置刚性固定结构（4.2.1 d）款）的要求，以及近

些年广告贴膜技术大量的运用，经对上海市广告协会、贴膜企业调研，并查看贴

膜测试报告和相关现场，玻璃幕墙贴膜广告的设置应参照以下要求： 

1、贴膜广告的设置年限不应超过 1年； 

2、隐框玻璃幕墙不得设置贴膜广告； 

3、贴膜广告上刊过程中的相关工艺不得造成玻璃的破损和松动； 

4、下刊除膜中应满足无痕拆除的要求，不得使用尖锐物体摩擦玻璃表面 1； 

5、玻璃贴膜不应含有与玻璃幕墙密封胶和幕墙玻璃不相容的粘接材料 2，且

相关固化过程中应符合环保健康的要求 3； 

6、玻璃贴膜宜采用可移胶作为背胶，相关材料宜通过相关行业协会统一备案

并定期进行性能复验。 

注：1） 除膜时不得采用大力剥离的方式，避免由此造成幕墙损坏；如存在少量残留，使

用尖锐工具清除易对玻璃表面造成划伤； 

    2）贴膜广告上刊前，贴膜与幕墙相关材料的相容性可参照 GB 16776《建筑用硅酮结

构密封胶》的相关方法进行； 

    3）对环境敏感的区域或室内玻璃贴膜的，可依据 GB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规范》对甲醛、氨、苯、总挥发性有机物和氡等污染物等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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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与居住建筑居室窗户距离的最小允许值测算说明 

目前 LED 等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越来越多，光污染的影响较大，

居民对此投诉较多，为了方便实际工作中对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的管控，避免和减少其照明对居民的影响，特委托专业光检测机构对上海市 LED

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实地检测和分析，通过现场检测及理论计算提出了电子显

示装置广告与居住建筑居室窗户距离的最小允许值的规定要求。 

测算推导依据：已知 LED 显示屏的面积，其长度为 2a，宽度为 2b，如下图

所示，假设显示屏是余弦发光体（实际上也近似），依据《室外照明设施的干扰

光影响限制指南》CIE 150-2017 的规定，E4 区域（高亮度环境区域，如城市中

心和商业区）显示屏的亮度最大允许值是 1000 cd/m2，居民窗户的垂直照度不

应超过 25 lx，再考虑到最严苛的情况，假设显示屏正对居民楼，求显示屏法线

方向与居民窗户的最大允许距离。依据不同的显示屏面积和 r 值，计算得出照

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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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积显示屏及不同距离时的居室窗户上的照度值计算表 

a (m) b (m) r (m) 显示屏面积(m2) E 计算值 (lx) 

0.707 0.707 9 2 24.48 

5.0 0.5 20 

10 

24.00 

1.581 1.581 20 24.79 

0.5 5 20 24.00 

1 2.5 20 24.70 

2.5 1 20 24.70 

50 0.05 20 7.68 

0.05 50 20 7.68 

2.236 2.236 30 20 22.06 

3.162 3.162 40 40 24.79 

2.739 2.739 35 30 24.30 

3.536 3.536 45 50 24.50 

5 5 64 100 24.22 

6.124 6.124 78 150 24.46 

7.071 7.071 90 200 24.49 

8.66 8.66 110 300 24.59 

所以 LED 显示屏依据面积大小可以设置的距离如下表： 

不同环境区域、不同面积显示屏与居室窗户的距离限值 

显示屏面积(m2) 

E2 区域（控制区）-设置

距离(m)（最大亮度 400 

cd/m2, 照度 5 lx） 

E3 区域（控制区）-设置

距离(m)（最大亮度 800 

cd/m2, 照度 10 lx） 

E4 区域（展示区）-设置

距离(m)（最大亮度 1000 

cd/m2, 照度 25 lx） 

2 ≥13 ≥9 

10 ≥29 ≥20 

20 ≥40 ≥30 

40 ≥57 ≥40 

50 ≥64 ≥45 

100 ≥90 ≥64 

150 ≥110 ≥78 

200 ≥127 ≥90 

250 ≥142 ≥100 

300 ≥155 ≥110 

350 ≥167 ≥118 

400 ≥179 ≥126 

450 ≥190 ≥134 

500 ≥200 ≥141 

600 ≥220 ≥155 

700 ≥240 ≥170 

800 ≥255 ≥180 

900 ≥270 ≥190 

1000 ≥28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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